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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還
不
起
來
自
救
嗎
？ 
李
樹
聖

g
*一■

!?.

弄
到
老
百
姓
們
•
商
破
產
。
工
失
業
，
農
耕
不
足
以
徵
稅
。
七
子
笑
去
救
 

育
栽
培
 

驅
全
國
人
民
爲
其
政
治
犧
牲
品
•
餓
殍
戴
途
•
不
死
者
亦
皆
鳩
形
菜
 

色
。
乃
談
之
爲
戦
爭
應
有
之
現
狀
■
試
問
此
現
狀
又
孰
令
而
致
之
，
誰
爲
而
爲
 

之
乎
？
此
就
是
秉
國
家
大
政
者
。
不
顧
道
德
掩
着
良
心
。
所
語
之
辯
辭
，
所
謂
 

官
邪
是
也
・
而
彼
輩
絶
不
以
對
不
住
老
百
姓
爲
可
恥
 

爲
羞
辱
 

尙
以
爲
愚
民
 

可
欺
・
瞿
輩
自
己
則
・
括
民
膏
 

換
鼓
鈔
 

屯
貨
物
 

買
金
條
 

泥
汽
車
 

住
洋
房
•
瘫
美
妾
•
食
肥
甘
。
用
洋
货
•
擁
巨
資
以
自
豪
•
日
唯
享
樂
是
務
• 

日
唯
聚
歛
是
務
。
腦
滿
腸
肥
・
每
個
大
人
先
生
之
銀
行
存
欵
 

動
轍
數
逾
千
萬
 

美
元
！
所
絹
良
心
銷
滅
。
官
德
全
無
・
自
以
爲
錢
多
便
是
榮
耀
 

不
思
殘
民
以
 

，逞
。一
袋
裏
的
金
■
靈
是
搜
刮
人
反
膏
血
而
來
，
並
不
自
問
公
然
貪
汚
是
醜
行
 

洋
洋
自
得
 

又
何
怪
乎
漢
奸
.
盜
匪
。
暴
禺
之
無
氣
節
哉

—
所
以
彼
輩
對
漢
奸
 

。
盜
匪
•
竟
表
同
情
。
只
知
培
植
勢
力
以
禍
民
，
而
起
用e
輩
子
的
無
恥
無
行
 

無
離
節
的
壊
人
•
而
不
爲
耻
辱
。
蛇
鼠
壹
窩
•
公
然
聚
歛
 

稍
具
天
良
•
不
與
 

刀
惡
爲
鱼
・
不
屑
殘
民
以
逞
•
動
及
變
輩
保
守
道
德
 

寧
甘
捱
餓
 

亦
不
願
作
 

悪
取
財
者
。
在
貧
困
當
中
，
已
被
目
爲
無
法
謀
生
之
傻
仔
 

並
不
共
表
其
有
道
 

德
之
同
情
心
•
爲
此
輩
人
憐
憫
•
爲
其
志
可
嘉
 

遂
令
抱
守
道
義
之
人
 

到
處
 

遭
人
白
眼。一

般
意
志
不
堅
之
有
道
德
觀
念
者
，
面
對
在
此
禍
亂
環
境
中
 

有 

孽
錢
便
可
萬
事
如
意
.，
又
何
必
抱
道
以
自
重
 

把
心
一
橫
 

勢
必
又
弄
成
如
上
一 

所
述
之
惡
行
・
正
如
古
之
所
謂
「上
有
好
者
 

下
必
有
甚
焉
」之
慨
矣
 

今
日
形
 

成
人
食
人
之
世
界
■
追
源
禍
始
。
就
是
一
輩
酸
高
之
黨
派
執
政
者
所
造
成
•
其 

原
因
就
是
不
知
邪
與
正
。
將
榮
與
辱
而
倒
置
之
■
良
心
道
德
之
觀
念
已
無
 

上 

承
下
效
■
無
形
中
已
將
良
好
者
驅
入
罪
惡
之
途
■
造
成
今
日
之
人
類
互
相
食
的
一
 

世
界
-
戦
爭
則
永
無
止
境
。
人
類
之
作
惡
亦
永
無
止
境
■
而
此
輩
造
孽
者
亦
終
一 

歸
失
敗
•
人
民
忍
受
禍
害
之
限
度
已
逾
•
固
應
起
而
自
敕
，
從
速
找
尋
能
眞
正
一 

爲
人
民
造
福
之
民
治
黨
加
入
 

聯
絡
起
來
•
推
翻
豊
切
苛
酷
而
無
道
義
之
執
政
 

者
-
實
現
其
「忠
誡
救
國
」•
「義
氣
團
結
」
，
「義
俠
除
奸
」之
正
義
。
俾
人
民
痛
 

苦
得D
解
除
・
俾
國
家
留
囘
一
分
的
元
氣
•
望
吾
人
從
趣
起
來
•
共
同
自
敕
罷

(
完
)

蜂

•
®
靑
島
美
海
軍
將
盡
撤

W
島
二
日
電
，
龄
  

^

一
社
訊
。
共
軍
之
迫
蟹
炮
彈
落
於
靑
島
機
塲
附
近
。
日
有
敢

起

。
昨
日
砲
聲
更
烈
•
昨
晨
有
華
機
一
架
淸
晨
起
航

・
方
升
空
之
際
。
即
有
子

彈
橫
飛
向
機
身
掠
過
•
但
幸
未
用

。
共
軍
此
種
策
略
•
題
然
小
是
騷
擾
性
質

。
同
時
共
軍
在
靑
島
四
週
已
有
充
份
實
力
。
足
以
攻
陷
靑
島
。
第
海
軍
以
靑
島
 

爲
西
太
平
洋
根
儼
地
♦
在
于
今
日
形
勢
之
下
。
未
膚
明
白
政
策
表
示
 

壹
饒
譜
 

英
海
軍
不
日
將
全
部
撤
退
。
美
軍
已
密
?
陸
上
水
县
準
備
登
船
 

碼
頭
上
亦
已
 

佈
滿
裝
箱
，
預
備
撤
運
上
船
。
海
軍
司
令
部
內
之
竈
話
交
通
綫
經
已
拆
除
，
岸
 

上
之
最
大
水
兵
寄
宿
舍
。
上
星
期
末
已
奉
命
封
閉
。
所
有
動
向
"
均
已
顯
露

II 

軍
將
近
撤
退
之
情
形
云
。

®
經
濟
合
作
退
出
華
北

北
平
三
日
電
。
合
虢
一
社
訊
。
弟
國
經
濟
合
作
管
理
處
"
現
在
開
始
撤
離
军
北
共
 

用
佔
鎌
之
城
市
日
前
龚
方
雖
表
示
欲
繼
^

^

現
存
華
北
之
物
資
，
惟
今
日
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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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本
報
價
目
表 
够
洁
每
份
六
仙
》
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七
五 

四
元
五
毫 

四
元
零
五 

四
元
玉
毫

△
毎
月 

宴
域
派
到
一
元
二
五
 

本
場
郵
寄
一
元
五
毫
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四
五
 

中
國
各
國
 
一
元
五 e

△
半
毎 

七
元
五
毫 

九 

元 

七
元
九
五 

九 

元

△
全
年

6 十
五
元
 

壹
十
八
元 

十
五
元
六
 

e
十
八
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町
，
恕
不
奉
呈
■

司
理
部
啟
 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5
5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5
5
2
5
;
5
^
^
^
5
1
5
^
5
;
:
=
^
=

◎
李
守
仁
新
著
暢
銷 

李
守
仁
牧
師
新
著
兩
册F

如
何
呪
信
學
 

人
」-H

ow

一。W
in

 -he

 C
hine

、  

se: (
英
文
本
)
及
「中
國
之
無
形
萬
里
長
 

城
」--C

hina

 has  a  fen

 -housand

 

Spiri-ual  W
al7

(
漢
英
對
照
)
出
版
以
 

來
，
承
讀
者
互
相
介
紹
・
風
行
各
地
・
美
 

國
西
人
爭
爲
 
代
售
者
，達
卄
二
省
・
且
涯
 

欺
簿
書
者
有
從
歐
亞
澳
及
非
洲
而
來
， 

美
國
広
崙
中
華
會
館
主
席
巫
理
唐
先
生

亦
賜
函
介
紹
，
略
謂
此
二
書
， 

祖
國
文
化
，
對
於
今
日
世
界
重

傳
 

振
道
德

，
及
枇
界
和
平
有
極
大
之
貢
献
，
加
拿
 

人
雲
埠
中
學
會
館
常
務
委
員
余
勦
平
先

謂
此
二
書
出
版
後
 

中

人
.
民
感
情
， 

紹
，
敬
希
各
僑
胞

生
亦
賜
函
介
紹
，
一 

，
風
行
各
飽
，
溝
 

殊
屬
不
淺
，
茲
特

贊
肋
推
廣
，
實
爲
厚
幸
，
此
二
書
紙
皮
 

每
本
均
豈
元
二
角
半
，
布
皮
每
本
二
元
 

五
角
，
倘
各
埠
僑
胞
欲
代
售
或
滙
欵
購
 

買
。請
與
李
牧
師
接
洽
爲
荷
・
郵
址
如
下
 

著

者

李

守

仁

◎

雲

擀

二si

書

社

 

民
國
卅
八
年
新
選
職
員
表
芳
名
 

執
委
 

吴
照
光
 

翁
榮
熾
 

寶
雄
 

益
隆
 

官
權
 

英
秋
 

鍾
萬
 

雅
棠
 

華
生
 

候
補
執
委
 

經
楫
 

傑
夫
仕

英
輝
 

三
海
 

監
 

委
 

帽
隆
 

英
港
 

英
認
 

候
補
監
委
 

在
煊
 

子
燦

^
^

^
^

◎
民
國
三
十
人
年 

—̂

^
^
^
^
^
 

民
治
黨
駐
列
妳
珠
支
部
第
三
屆
職
員
表
轟 

執
行
委
員
，
主
任
溫
用
寬
 

副

李

雨

帆
•

"
辘

将 -
v.&

梁
掌
朝
 

關
崇
拔
 

李
祥
南
 

梁
樹
邦
 

郎

仕

球

费

貫
•
摩
!!

 

曾
元
龍
 

梁
昌
津

—

候
補
執
委
 

溫
植
庭
 

曾
傳
忠
，
梁
應
光
 

林

茂
 

周
家
樵
 

監
察
委
置
 

主
任
鄭
濃
泮
 

副
鄭
庚
林
 

書
記
周
振
鉅
 

梁
炳
煜
 

曾
傳
學
 

曾
棟
生
 

郎
煜
煌
 

候
補
監
察
 

曾
毓
渠
 

伍
尙
周
 

唐
裕
松

i
 

•M
顧

常
 中

委
 

照
光

文
英
銳
 

三
海

文
 

國
事
 

毓
麟
 
梁
民
 
朝
錦
 

政 

社
怡
 

毓
儀
 

英
秋
 

際

連

記
 
厚
偉
吳
九
 

傳
 

厚
偉
 

吳
森
 
克
鍾
 
雅
發
 

數
 

盛
鏡
 

悦
基
 

榮
椿
 

査 

來
大
 

三
海
 
存
儉
宋
保
 

一
籍 

在
煊
 

英
活

收
 

子
燦
 

基
認
 

德
萼
 

善 

雅
棠
 

英
楹
 

社
怡

顯
隆
 

英
錦

務 

三
海
 

雅
棠
 

隊
尾
崙
幹
事
 

英
輔
 

澤
椿
 

活
快
巴
幹
事
 

稚
盛
 

笠
巴
比
幹
事
 

在
樣

秘 

書 

梁
掌
朝
 

組
織
科
長
 

溫
用
寬

科
員
 

李
雨
帆
 

变
祥
南
 

陳

芳
 

科
員
 

黃
達
廷
 

李
漢
生
 

李
祥
南
 

科
員
 

梁
樹
邦
 

丘
煥
镰
 

鄭
兆
棟
 

科
員
 

李
漢
生
 

丘
廼
秀
 

盧 

康
 

科

員

林

茂

曾

傅

忠
 

黃
洪
光
 

科
員 

關
崇
拔
 

劉
頌
權
 

盧 

韶 

科
員
 

丘 

就
，
曾
元
龍
 
.
丘
恒
謙
 

科
員
，溫
植
庭
♦

周
家
樵
 

曾
傳
學
 

科
員
 

梁
應
存
 

張
廷
炳
 

曾
毓
濃

總
務

梁
昌
津

財
政
科
長
 

鄭
仕
球
 

外
交
科
長
 

梁
應
元
 

宣
傅
利
長
 

黃
 

貴
 

訓
練
千
長
 

黃 

貴 

生
產
科
長
 

梁
掛
邦
 

文
教
科
長
 

季
雨
帆

宣 核

社
運
科
艮

件
南

伞
、O

LI1補
碌
民
治
黨
分
部 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職
員
衷
 

執
行
委
員
李
曹
榮
 

馬
光
鼎
 

郎
鴻
儒
 

，
李
廷
相
辑
秉
正
一
徐
文
臻
 

馬
本
鳳
 

關
國
韜
 

譚
權
榜
 

常
務
委
員
黃
以
漢
 

馬
華
新
 

監
察
主
任
李
月
迺
 

禺
金
宗
 

黄
德
勝
 

秘
書
主
任
關
仁
瑞
黄
生
、譚
曉
川
 

外
交
主
任
馬
奉
鳳
 

郦
光
孚
 

林
：
開 

財
政
主
任
李
普
榮
 

新
利
源
 

宣
傳
主
任
龔
木
   

": 
馬
恒
輝
 

催
收
主
任
吳
業
調
，
龔
 

杰

葉
 

鉅 

核
數
主
任
黄
國
安
 

陳
孔
炎
 

庶

務

主

任

馬

活

吳

萬

來

祟
 

調
查
主
任
周
澤
均
 

周
在
彪
 

馬
遠
政

謝
永
奕
 

評
議
 

全
体
黨
員
 

-^~"^~~
—

 

先
堂
兄
諱
文
煥
字
祟
康
岑
公
不
幸
于
民
 

國
三
拾
八
年
正
月
四
日
終
于
聖
保
羅
醫
 

院
享
壽
亠
八
十
一 
歲
同
月
拾
宣
日
在
暗
市
 

党
殯
儀
舘
舉
行
喪
禮
超
於
奧
愼
科
墳
塲
 

蒙
各
宗
親
戚
友
惠
贈
生
花B
儀
领
臨
執
 

綁
素
車
隨
行
隆
情
厚
詛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
@
大
小
夾
萬
發
售

庶

敢
者
本
人
經
營
夾
瀬
事
業
歷
有
 W
给 « 

所
售
夾
萬
無
論
大
小
•
均
堅
固
耐
用
噩
 

保
護
銀
両
珍
寶
及
貴
重
文
件
不
致
鑫

埃
市
巧
夫
幹
事
英
美
 

媽
力
埠
幹
事
 

開
隆
 

一 

實
業
部
長
 

壞
隆
 

厚
偉

竊
及
火
燭
之
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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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BO

TT

热

文
 

鍾
萬

政 
•
社
怡

事
 

照
^
 

社
怡
 
雅
棠
 
國
學
 

毓
儀
 

寶
雄
 
連
記
 
三
海

中 財 
董

•"■•.❖❖❖❖❖o<̂.w
学 $3*2ĥ

^̂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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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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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1

SUE

白
宮
餐
館
 
位
在
雲
慈
 

輝
煌
雅
潔
 
招
待
殷
動

宮

上
等
廚
師
 
調
味
巧ig

餐

 

官

盟

大
筵
小
酌
 
隨
時
應
命
鑼
 

僑
胞
惠
顧
 
倒
履
歆
避

JS

f
?
：$小宅？；̂,***
。***7.*
。*
。̂̂
.̂
^̂

II

◎
錦
碌
達
權
社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職
員
表

正
社
長
 

李.天
常
 

趙
卓
莊
. 

正
議
長
 

任
勳
爵
 
張
椿
澤
 

正
書
記
 

周
懷
瑜
 
•
梁
業
德
 

正
籃
督
 

沈
桂
釗
 

梁
啟
高
 

正
理
財
 

馬
炳
堯
 

馬
全
修
、 

正
外
交
 

周
開
琳
 

謝
沾
彥
， 

催

收

關

崇

昌

謝

汝

振

•
當

 

.

:.:數

 

3

鑫
』

鳴
謝

堂
弟
文
濃
謝
啟

惠
贈
列
后
 

恕
不
尊
酬
 

岑
 

悅
 

謝
潤
難
 

藍
鷹
殮
館
毎
五
元
 

鄭
家
珍
 

林
舉
振
 

每
三
元
 

茂
堯
 

翊
相
 

茂
才
 

茂
泉
 

汝
品
 

英
選
 

建
志
 

梁
啟
洽
姆
每
二
元
 

郁
榮
复
元
 

元
枝
 

發
尙
 

樸
相
 

百
祥
 

公
渡
 

仝
花
圈
 

岑
植
 

岑
郁
 

岑
年
 

岑
球
 

岑
廣
仝
花
圈
 

岑
勻
建
 

傳
厚
'
茂
昂
 

茂
才
 

茂
泉
 

仝
花
圈
 

岑
伍
氏
 

， 

岑
邦
彥
仝
花
圈
 
•
馮
昌
珠
 

馮
縫
調
 

仝
花
圈
 

陳
宜
顯
、
馮
文
勝
吳
如
照
 

Jack

 C
hong

岑
崇
敦
合
家
各
花
圈
 

岑

年

岑

濃

 

謝
兆
祥
 

岑
國
仕
 

陳
宜
顧
 

岑
匀
達
 

茂
昂
 

茂
才
 

茂
泉
 

岑
坤
 

以
上
俱
素
車
 

岑
國
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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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長
 

李
祥
南
 

副
温
用
寬
 

議
長
 

李
雨
帆
 

副
梁
植
庭
 

書
記
 

梁
掌
朝
 

副
黃
達
廷
 

外
交
 

盧
康
副
梁
應
光
 

財
政
 

丘
煥
謙
 

副
郎
仕
球

監
督
 

鄭
庚
林
 

副
鄭
忠
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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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數
 

李
學
奕
 

調
査
 

梁
煒
南
 

副
溫
保
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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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歷
歳
次
己
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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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月
初
 
衣
日

0

補
靴
生
意
出
賣 

茲
有
補
靴
生
 

1- 
出
賣
機
器
用
具
齊
備
有
 

志
營
斯
業
者
請
照
下
列
地
址
到
來
洽
商
 

1877  

W
.  

B
roadw

ay  

本
埠
佐
治
街
東
門
牌
二
百
零
七
號
佐
洽
 

旅
館
向
由
余
毓
堀
余
蘇
和
二
君
合
夥
經
 

營
現
余
蘇
和
君
志
圖
別
業
願
將
其
名
下
 

所
佔
之
股
份
出
讓
與
弟
備
價
承
受
定
期
 

於
二
月
十
一
日
在
壹
百
三
十
二
號
喜
市
 

定
街
東
交
易
淸
楚
如
有
中
西
人
士
對
於
 

該
館
數
目
軽
輔
未
淸
等
情
務
祈
於
二
月
 

入
日
以
前
理
妥
否
則
一
經
交
易
後
無
論
 

何
項
欠
數
弟
槪
不
負
責
此
敗

黄
 

進 

謹 

啟

0

雜
貨
生
意
出
賣 

有
早
收
市
雜
貨
店
一
間
開
張
廿
餘
年
依
 

然
舊
業
主
毎
月
生
意
可
達
三
干
元
大
舖
 

面
並
有
陳
列
貨
品
橫
窗
舖
後
有
大
房
可
 

能
住
宿
取
價
三
千
元
存
貨
另
計
欲
來
參
 

觀
請
于
晚
間
在
電
話
與FR

ED

洽
商
 

TA
・  2992

Edw
ar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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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ris

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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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th・  
即

O
ak  Sr 

K
E
・  5594

◎
鐵
行
生
意
出
賣 

大
規
模
鐵
行
般
在
域
多
利
境
皇
家
街
夾
 

菲
市
加
街
地
位
適
中
每
年
生
意
能
做
壹
 

萬
五
千
元
舖
内
寬
敞
能
有
餘
地
擴
充
兼
 

營
收
音
機
及
電
器
等
修
葺
工
程
若
以
兩
 

名
相
當
人
材
經
營
當
能
博
得
厚
利
有
志
 

營
斯
業
者
函
商
面
議
均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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鳴
謝
 

itt
吉
年
各
昆
仲
樂
助
經
費
 

黃
 

貴
 

李
廷
相
 

盧
錫
民
馬
矛
新
 

馬
本
鳳
 

吳
祥
萬
 

李
普
榮
 

林
 

開 

關
國
韜
 

毎
五
祐
 

龔
社
杰
 

謝
永
奕
 

馬
遠
政
 
.
譚
時
諭
 

李

相
 

李
月
廼
 

吳
業
調
 

部
鴻
儒
 

黃
樹
敏
 

譚
權
榜
一 

葉
鈍
勝
 

吳
羣
郁
 

黄
國
安
 

馬
維
烈
 

李 

洽
 

每
三
元
 

雷
家
常
 

關
朝
韜
 

謝 

智 

黃
貴
 

毎
二
元
五
 

朱
傳
修
 

黄

仲

丘

炳

周

澤

均
 

陳
孔
炎
 

馬
恒
輝
 

每
二
元
 

胡
昌
利
 

陳
案
崇
 

每
賣
元

北
中
經
濟
合
作
辦
事
處
•
已
奉
到
上
海
 

分
處
命
令
。
須
卽
時
結
束
云
， 

e

李
宗
仁
仍
致
力
和
平 

南
京
二
日
鼠
，，
合
衆
社
裁
• 
代
理
總
統
 

袋
宗
仁
運
動
和
平
•
及
請
英
國
以
經
濟
 

咲
續
援
助
中
國
•
到
現
在
不
見
有
若
何
 

一
結
果
。
但
彼
不
以
此
失
望
，
現
復
委
出
 

代
衰
?
團
、
代
衷
上
悔
北
上
與
共
方
議
 

和
•
彼
等
宣
俟
僱
有
飛
 

is 
卽
可
由
滬
 

飛
¥
 

李
氏
之
心
腹
白
崇
禧
將
軍
。
現 

任
學
中
國
軍
司
令
 

大
可
與
李
氏
合
作
 

♦
將
上
海
•
南
京
•
漢
口
塞
獻
與
共
 

方
作
交
換
條
件
 

現
在
南
京
隔
岸
戰
事
 

沉
寂
•
此
點
顯
露
李
代
理
總
統
。
或
已
 

有
相
當
成
就
 

今
日
除
江
陰
對
面
，
揚
一 

子
江
北
岸
略
有
戰
事
-
其
他
陣
地
， 

雙
方
未
有
交
鋒

e

共
軍
繼
續
撤
離
長
江 

南
京
二JH
電
英
樹
社
訊
♦
共
取
壓
迫
 

揚
子
江
載
綫
•
已
轉
變
和
緩
。
髏
華
字
 

報
紙
.
一
共
軍
在
數
處
已
向
北
方
撤
退
。 

河
南
，
湖
北
。
邊
界
共
軍
現
已
普
退
・ 

任
由
攸
府
軍
隊
佔
闾
信
陽
• 
在
南
京
以
 

北
及
渐
江
之
共
軍
亦
已
撤
離
，
僅
留
小
 

隊
維
害
秩
序
•
距
南
京
之
東
貳
拾
五
里
 

之
儀
徵
一
日
前
已
被
共
軍
佔
領
四
分
之
 

三

S
日
復
由
國
軍
全
部
收
復
，
運
河
 

西
岸2
揚
州
。
前
聞
由
共
方
大gi

佔
領
 

•
現
査
僅
餘
地
方
上
共
軍
千
人
•
共
軍
 

不
斷
鲁
子
江
撤
退
■
原
因
未
明
云
■ 

尊
美
國
海
軍
放
棄
靑
島 

靑
島
三
日
電
。
典
聯
社
訊
。
英
海
軍
副
 

將
巴
臬
是
日
宣
稱
。
美
國
駐
西
太
洋
艦
 

隊
司
名
部
。
將
於
十
日
內
遷
往
上
海
" 

所
有
駐
防
靑
島
水
兵
須
 
一，律
撤
離
。
司 

令
部
霜
設
於
停
泊
上
海
之
耀
都
拉
多
旗
 

艦
上
。
司
令
部
人
員
•
現
已
全
部
移
至
 

艦
上
 - 
將
來
此
艦
所
到
之
缠
方
・
卽
爲
 

西
太
平
洋
艦
隊
司
令
部
所
在
艳
•
靑
島
 

水
兵
•
一
除
仍
留
一 
巡
邏
隊
，
以
資
看
守
 

外
，
其
餘
將
分
調
至
上
海
。
冲
繩
島
■ 

關
島
/
及
其
他
太
平
洋
美
軍
基
地
。
奥 

軍
决
定
放
棄
靑
島
 

是
在
於
共
軍
進
迫
 

W.
島

^:
塲
之
後
・
爲
騷
擾
美
軍
。
共
軍
 

常
在
機
塲
附
近
發
砲
轟
擊
•
巴
架
將
軍
 

又
謂
•
淳
北
美
國
僑
民
已
盡
量
撤
脳
■ 

美
軍
駐
防
率
北
實
不
須
要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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